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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永春县人民代表大会志》经过编委会和编写组全体同志的辛勤耕耘，

在各乡镇人大主席团和曾在人大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以及县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终二f付梓，这是我县人大工作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六十年来，历届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中共永春县委的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展现出蓬

勃的生机和活力，在推进永春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

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永春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作为永春首部人大专志，

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史料，真实记录了永春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

程，是我县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将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

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借《永春县人民代表大会志》出版之际，祝永春人大的工作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永春的明天更加美好。

杆耋氏
夕h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永春县人民代表大会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

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

永春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反映永春县民主法制建

设的渐进历程。

二、本志纵述历史、横陈现状，略古详今、求真存实，力求起到存史、

资政、教化、启迪的作用，-嗒持务实、创新的原则，t隆持科学发展观，为推

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服务，为促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生态文明建没，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三、本志卷首概述，以下分五章：第一章记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和名录；第二章记述1950年至1953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情况；第三章记述

1954年至2007年永春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概况；第四章记述县人大常委会

的机构、主要职权和履职情况；第五章记述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概

况，按乡镇列表。卷末大事年表，又附载本县的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名

录；受市(厅)级以上表彰名录；常委会重要决议、决定选编和有关工作制

度。

四、本志记述始于1949年永春解放，止于2007年底。

五、本志均以公元纪年。各个时期的机构、职务、地名等均以当时的名

称。一些重要名称、重要法律法规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其后在文中按习惯简

称。

六、本志中人事任免时间均以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人大常委会的任免

为准，开会时间统一为正式会议时间。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永春县档案馆和县人大机关档案室及各乡镇人

大志(2008年上交稿)，资料不全者，保留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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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永春县位于福建省东南部，晋江东溪上游，处f东经1 17041’一118。3l’、

北纬25。13’一25033’之间。东邻仙游，南接南安、安溪，西连漳平，北与德

化、大田交界。隶属于泉州fk全县总面积1468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

1．2l％。现辖4个乡18个镇，236个村(居、社区)。2007年人口总数55．6

万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不能立即实行建立在

普选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则》的规定，永春县在解放初

期实行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1949年8月23 t：t，永春县解放；9月20日成立永春县人民政府；12月

5日，成立水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o 1950年1月至1953年11月，

共召开了两届14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2年12月县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产生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县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足人民管理政权的仞级形式，它动员和团结全县人民开展剿匪反

霸、减租支前、民主建政、夏征秋征、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反普选、发

展生产、巩固政权等方面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以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奠定了基础。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l寸伞图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简称《选举法》)；4月，中央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正式开展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永春县根据中央和福建省政府的指示，依照

《选举法》规定，从1953年7月开始，进行第一次基层普选工作。至1954年

3月底，全县141个乡镇皋本完成．分别得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各乡(镇)政府委员会。同年6月，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县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211名。1954年6月25日至28日永春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在县城隆重召开，标志着永春县正式开始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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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通过了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的《组织法》等重要法律。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

中国人民历史的必然选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

内容和根本准则。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出人民代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

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

责，受人大监督o

1954年6月至1966年3月，永春县召开了第一届至第六届共12次人民

代表大会。县二届人大会议后，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

的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出现了一些曲折和困难，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

是在曲折中逐步发展前进。每届县人大代表都由乡镇(公社)人民代表大会

间接选举产生。每次会议由县人民委员会决定筹备召开。县人大代表积极参

加会议，提出提案，建言献策。县人民代表大会一般能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职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人民代表

大会与党政机关一样陷：f瘫痪。1968年5月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永春县革命委员会。它集党、政、军、审判、检察权于一身，取代了人民代

表大会和党政、司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断。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逐步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o 1978

年3月，通过民主协商推荐代表，召开了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新一

届县革命委员会o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重新制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

规定了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实行直接差额选举，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设立常务委员会。1982年新《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对县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委会明确规定各项职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人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步人正常健康的轨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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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12月县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至2007年12月县十六届人大二次

会议，县人大历经8届，共召开27次大会。各届县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产生，大会由县人大常委会决定筹备召开，每年至少一次。历次大会议程较

规范，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有效地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

务的权力，讨论决定全县：L作的萤大事项，选举县级国家机关领导人，监督

“一府两院”和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大代表的地位和作用Et益明显，人民

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进入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1980年12月，县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始选举成立县人大常委会，至今

已8届。它足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由县人大会选举，对人大负责并

报告工作；在县人大闭会期间，依法行使地方国家权力。常委会会议是人大

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的基本方式。8届28年间，县人大常委会共举行181次

会议，听取审议专题工作报告、汇报275次(项)，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作

出决议决定167项，提出审议意见70个，开展视察、调研并听取有关法律、

法规执行情况汇报52次，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ll 13人次。同时积极

做好代表工作、宣传工作、信访工作，指导乡镇人大工作，加强制度建设和

机关建没，推动和保障了永春县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

利进行。

永春县人民代表大会建莎和发展的进程表明，人大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核心

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人民把国家的、

民族的和自己的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可靠制度保

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也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坚定不

移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大工作，为把永

春建没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生态工贸旅游县，为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

会和谐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章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人民代

表大会的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

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与行使国家权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

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除外)o乡镇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

生；县级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前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1979

年重新制定《选举法》后，同样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1992年4月3日，七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共六章44条，对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

工作和闭会期间的活动、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及停止执行代表职务和代表资

格终止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保障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履行代表的

义务，发挥代表的作用。

第一节代表的产生

我县历届各级人大代表的产生，都按各个时期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一、选举工作机构

(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阶段的选举工作机构：

县首届、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之前，成立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筹备会，各乡镇和各党派、团体、社会各界选举代表的工作由该筹备

会负责。以后届中各次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工作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

务委员会同县人民政府确定方案，县、乡政府负责组织选举或推选。

1、1949年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名单：

时进路刘 岗 石益张永年徐志荣王浩王平

刘玉群林风洪涛陈式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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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时进路

副主任：刘岗

秘书处：石益王浩陈式皋

组织股：张永年洪涛刘玉群

宣传股：林风王平徐志荣

2、1952年县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名单：

主任：时进路(1952．8—1952．10)

康金树(1952．10—1952．12)

副主任：郭佩文李华鼎

委 员：李振芳林思敬奚奔流孙家慎 胡美金孙力生

贾培新林祖国 马煜许清忠王建智 李金发

侯群黄玉英邓泗侯林士象郑德郁孙文发

林东汉徐凤仪郑硕民

(二)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机构：

根据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的规定，我县第一届至第六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均由历届

设立的县选举委员会负责。县选举委员会由县人民委员会任命，县长任主

席，成员由县长及组织部、宣传部、法院、公安局、民政部门、工青妇团

体、人委办主任等组成；下设办公室，一般由人委办主任任选举办主任。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县委成立县“两

代会”(党代会、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由筹备领导小组负

责代表选举、会议组织等工作。

根据1979年重新制定的《选举法》，1980年县设立选举委员会，负责县

第九届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公社(镇)设立选举委员会，负责公社(镇)

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各生产大队、部分县直单位、厂、矿场等设立选举工

作组，组织开展县、公社(镇)人大代表选举的具体工作。

从1983年起，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均由县人大常委会负

责组织，由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县、乡两级选举委员会，由选举委员会负责组

织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

县历届选举委员会成员名录

1、1953年县选举委员会(总名单缺，1953年7月份，委员孙家慎、侯

群更换为许寿汉、曹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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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56年县选举委员会

主席：林思敬

委 员：洪再造 叶应安李华鼎林东汉

余金象郑德郁李笃潮李金发

3、1958年县选举委员会(名单缺)

4、1961年县选举委员会

主席：张金贵

委员：贾志先辛风章张士钦林志正

王慧文郑建邦

办公室主任：郑建邦

副主任：郑中枢李锦水

5、1963年县选举委员会

主席：胡美金

委员：张金贵唐中吾林志正苏中亚

余金象陶金福徐莪颜美珍

办公室主任：郑建邦

黄玉英

刘沧灶

陈成枫

林伯齐

李祖林陈义岸

李华鼎

陈义岸

张士钦

郑德郁

副主任：郑中枢李锦水

6、1966年县选举委员会

主席：胡美金

委 员：张金贵 唐中吾林志正 苏中哑 黄种志 张士钦

余金象陶金福 李华鼎林基种郑德郁颜美珍

办公室主任：苏中亚(兼)

副主任：郑建邦李锦水

7、县第七届人大筹备领导小组(1971年，名单缺)

8、县第八届“两代会"筹备领导小组(1978年)

组 长：郭全明

副组长：二E国干林土堵余金象

成员：林志正王佐党林伯殿林金堆李芳远 张广岫

李九峰苏中亚林昭群林成到 洪有地

办公室卞任：余金象(兼)

副主任：林昭群林成到

9、1980年县选举委员会



主任：罗金田

副主任：林志正张广岫

成员：梁法基李九峰

沈开水李伦英

刘孔永黄铴琅

10、1984年县选举委员会

主任：林士塥

副主任：李其水柯荣贵

成员：张广岫林伯殿

郑德郁颜纯伟

李建民郑玉桔于X￡【孓 ^pJ土，1日

办公室主任：张广岫

林昭群

蔡金宝

许延伦

林茂石

林成到

林期平

高振明

吕炳奖

黄志伟

陈梓宣

刘成业

蔡金宝

洪有地

郑德郁

千全+—L—U上．—L

潘永越

副主任：陈丙丁潘永越

1 1、1987年县选举委员会

主任：李其水

副主任：余金象林金堆郑永仁

委员：林茂石李祖林骆灿堂黄志伟洪长益尤端正

陈丙丁郑敦沃陈德坤黄炳国 陈友经潘永越

周碧华李明深

办公室主任：林金堆(兼)

副主任：陈丙丁(兼) 陈发经(兼) 潘永越(兼)

12、1990年县选举委员会

主任：王宗托

副主任：李铁民王大贞谢雪芳

委员：林茂石颜华煨黄宏益李妙铿洪长益尤端正

陈丙丁陈友经孟金淼陈德坤黄炳国潘永越

周碧华李明深

办公室主任：陈丙丁(兼)

副主任：陈友经(兼) 潘永越(兼)

13、1993年县选举委员会

主任：苏交利

副主任：谢雪芳王大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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